
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

本规定于 2001 年 11 月 9 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 15 号令颁布实行。

第一条

为了进一步规范印刷业经营者的设立和审批，促进印刷业经营者提高经营素质和技术水平，

根据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的规定和国务院有关整顿和规范印刷市场秩序的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

本规定所称印刷业经营者，包括从事出版物、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，从事其

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、单位或者个人，以及专项排版、制版、装订企业或者单位和

复印、打印经营单位或者个人。

第三条

印刷业经营者资格的审批，除应符合本规定外，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印刷业总量、结构、布

局规划和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四条

经营出版物印刷业务的企业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:

(一)有企业的名称、章程;

(二)有确定的业务范围;

(三)有适应业务需要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，厂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800 平方米;

(四)有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，注册资本不少于 200 万元人民币;

(五)有必要的出版物印刷设备，具备 2 台以上十年生产的且未列入《淘汰落后生产能力、工

艺和产品的目录》的自动对开胶印印刷设备;

(六)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，法定代表人及主要生产、经营负责人必须取得

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颁发的《印刷法规培训合格证书》;

第五条

经营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业务的企业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:

(一)有企业的名称、章程;

(二)有确定的业务范围;

(三)有适应业务需要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，厂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600 平方米;

(四)有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，注册资本不少于 150 万元人民币;

(五)有必要的包装装潢印刷设备，具备 2 台以上十年生产的且未列入《淘汰落后生产能力、

工艺和产品的目录》的胶印、凹印、柔印、丝印等及后序加工设备;

(六)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，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主要生产、经营负责人必须

取得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(以下简称出版行政部门)颁发的《印刷法

规培训合格证书》;

第六条

经营其他印刷品印刷业务的企业、单位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:

(一)有企业或单位的名称、章程;

(二)有确定的业务范围;

(三)有适应业务需要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，厂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100 平方米，且不在有居住

用途的场所内;

(四)有适应业务需要的生产设备和资金，注册资本不少于 50 万元人民币;

(五)有适应业务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，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必须取得县级以上出

版行政部门颁发的《印刷法规培训合格证书》;

(六)有健全的承印验证、登记、保管、交付、销毁等经营管理、财务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



系。

第七条

经营专项排版、制版、装订业务的企业、单位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:

(一)有企业或单位的名称、章程;

(二)有确定的业务范围;

(三)有适应业务需要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，厂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300 平方米;

(四)有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，注册资本不少于 80 万元人民币;

(五)有必要的排版、制版、装订设备，具备 2 台以上十年生产的且未列入《淘汰落后生产能

力、工艺和产品的目录》的印前或印后加工设备;

(六)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，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主要生产、经营负责人和单

位负责人必须取得地市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颁发的《印刷法规培训合格证书》;

(七)有健全的承印验证、登记、保管、交付、销毁等经营管理、财务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

系。

第八条

经营复印、打印业务的单位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:

(一)有单位的名称、章程;

(二)有确定的业务范围;

(三)有适应业务需要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，厂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15 平方米，且不在有居住

用途的场所内;

(四)注册资本或资金数额不少于 10 万元人民币;

(五)有必要的复印机、计算机、打印机、名片印刷机等设备(不应有八开以上轻印刷设备);

(六)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，单位负责人必须取得县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颁

发的《印刷法规培训合格证书》;

(七)有健全的承印验证、登记、保管、交付、销毁等经营管理制度。

第九条

个人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和复印、打印经营活动的，应当符合本规定第六条、第八

条的规定。

第十条

印刷业经营者从事其他种类印刷经营活动的，应当同时具备设立该印刷企业或者单位的资格

条件。

第十一条 出版行政部门必须按照本规定审批印刷业经营者资格，不符合本规定条件的不得

批准设立。

第十二条 对印刷业经营者的年度核验，除适用本规定规定的条件外，还要求印刷业经营者

无违反印刷管理规定的记录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施行前已设立的印刷业经营者于 2002年 3月 1日前未达到本规定规定条件

的，暂不予换发《印刷经营许可证》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